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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等级考试证书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中国电子学会青少年等级考试（以下简称等级

考试）是中国电子学会面向社会开展的青少年相关专业能力的

评价服务，为规范等级考试工作，进一步加强证书管理，特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国电子学会印制发放的青少年

等级考试证书，包括青少年电子信息等级考试、青少年机器人

技术等级考试、青少年三维创意设计等级考试、青少年软件编

程等级考试、青少年无人机技术等级考试等系列评价服务项

目。

第三条 各等级考试服务中心、等级考试测评师、技术

支持单位应积极配合，严格遵守。

第二章 证书申领

第四条 等级考试证书是指参加中国电子学会青少年等

级考试的合格凭证。一般情况下，考试通过后 60 个工作日内

会印制发放至考试服务中心。

第五条 考试服务中心应按照中国电子学会的相关要求

建立证书管理制度，须指定专人负责证书申领及发放工作。

第六条 考试服务中心收到证书后应及时核对信息及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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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并在 20 个工作日内发放至考生本人，如有遗漏应在下发

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上报。如未在规定期限内上报，按补办

证书处理，费用由考试服务中心承担。

第七条 考生领取证书后应及时核对个人信息，如有质

量问题可通过所在地考试服务中心上报至中国电子学会重新

制作。

第八条 等级考试证书如有遗失、损坏、信息变更等情

况，持证人可向所在地考试服务中心提出申请，由考试服务中

心汇总后定期向中国电子学会申请补办，证书补办工本费为

50 元/人/次。

第三章 信息查验

第九条 等级考试证书由中国电子学会统一印制发放，

设置水印、浮雕纹等多重防伪技术，加盖钢印有效。证书信息

查 询 可 登 录 中 国 电 子 学 会 考 试 综 合 服 务 平 台

（http://www.qceit.org.cn ）或微信公众号（中国电子学会

考评中心）。

第十条 证书使用彩色打印照片技术，考生须按要求上

传证件照（标准 2 寸蓝底或红底，jpg 格式，分辨率宽和高

为 413*626 像素， 冲印精度是 300dpi（300 像素每平方英

寸），尺寸为 3.5cm*5.3cm），对照片质量负责，如因照片

质量影响证书的，由本人负责。

第十一条 持证人应严格按照规定规范使用证书，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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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造、篡改、滥用。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中国电子学会所有。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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